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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建議在戶政事務所櫃台架設網路人像攝影機，供民眾

辦理請領國民身分證相片使用一案，復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屏東縣政府102年9月2日屏府民戶字第10226343000號

函。

二、旨揭建議，考量現場取像之機具設備、拍攝品質及經費等

因素，目前尚難採行，惟相關建議本部已錄案留供嗣後研

議請領國民身分證毋須繳交相片便民作法之參考。

三、民國94年配合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設備採購案即已提供各

戶政事務所替民眾拍攝請領國民身分證使用相片之服務，

又本部刻正規劃由戶政事務所以行政電腦將民眾繳交之相

片數位影像檔上傳至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，經系統掃毒

、格式檢查後傳送至戶役政資訊系統內部網段，再由戶政

事務所接續辦理國民身分證核發事宜，本項作業預計於10

3年上線執行，民眾即可免繳交紙本相片，減省沖洗相片

費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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